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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問題:
被繼承人A君以其所有之房屋向銀行設定擔保抵押借款，借款人(主借人)為其配偶，A君為該抵押借款之擔保人，

該房貸繳息實際由A君支付，則該抵押借款是否可抵減遺贈稅總額。

研究及方案:
依遺贈稅法第17條第9項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之債務，具有確實之證明者。得抵減遺產總額。該案例被繼承人

為借款之保證人，並非實際主借人，尚不符合上述遺贈稅法17條，且若借款並非由配偶支付，由保證人支付上涉

及贈與稅。故宜將借款調整為由被繼承人A君為主借人，始得有抵減遺產總額之適用。

參照:

➢ 遺贈稅法第17條

➢ 2015年08月15日 工商時報新聞稿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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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研究

2015年08月15日 04:10工商時報 記者林淑慧／台北報導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昨（14）日表示，繼承人申報遺產稅時要注意，若要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前有未償債務，必須負起舉證責任，而且債務必須是在我國境內發

生，否則不能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國稅局官員表示，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的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遺有財產者，應就其在我境內、境外全部遺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課徵遺產稅，若被繼

承人死亡前有未償債務，並且具有確實的證明，可以主張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不過，官員強調，許多申報遺產稅的民眾常常忽略，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2

項規定，債務只能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

南區國稅局近期查核遺產稅申報案件，繼承人甲君主張扣除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債務2,000萬元，國稅局官員查核發現，這筆債務是被繼承人生前提供自有土地

設定抵押擔保，由被繼承人所開立之公司向銀行貸款之保證債務，被繼承人僅為連帶保證人，並非主債務人。

透過銀行資金流向的查核，國稅局官員發現，主債務人截至繼承日，對其債務的繳息都相當正常，因此將甲君申報自遺產總額扣除該筆未償債務，剔除並要求補

稅。

官員指出，因這件遺產稅案件在繼承日時，並無主債務人無力償還債務的狀況，也並無債權人向連帶保證人追索或請求執行；換句話說，帶保證人在主債務人依

約履行期間，其保證債務尚未實際發生。

官員強調，因債務尚未實際發生，屬於「或有負債」，因此不符合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還是不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南區國稅局指出，納稅義務人主張自被繼承人遺產總額中扣除死亡前未償的債務，前提是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清償，還要能舉證確有債務事實。

依據稅法規定，被繼承人的遺產總額可享有以下扣除額：一、喪葬費的扣除金額；二、被繼承人生前未納的各項稅捐、罰鍰及罰金；三、被繼承人死亡以前還沒

有清償的債務，四、執行遺囑及管理遺產的直接必要費用。

(工商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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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七條（遺產稅之扣除額）

左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

一、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百萬元。

二、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有未滿二十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二十歲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但親等

近者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扣除之數額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

三、被繼承人遺有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一百萬元。

四、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之人如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條規定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或精神衛生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之病人，每人得再加扣五百萬元。

五、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祖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兄弟姊妹中有未滿二十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二十歲之年

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

六、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扣除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年內，未將

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

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七、被繼承人死亡前六年至九年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按年遞減扣除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二十。

八、被繼承人死亡前，依法應納之各項稅捐、罰鍰及罰金。

九、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之債務，具有確實之證明者。

十、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一百萬元計算。

十一、執行遺囑及管理遺產之直接必要費用。

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者，不適用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之規定；前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扣除，以在

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繼承人中拋棄繼承權者，不適用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扣除。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h/ee/e01/e01017.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h/ee/e01/e01015.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h/ee/e02/e02010a.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f/tt/t48/t48005.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f/tt/t16/t16003.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h/ee/e02/e02010c.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h/ee/e02/e02010a.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h/ee/e02/e02011.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f/jj/z01/z01014.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f/jj/z01/z01049.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h/ee/e02/e02013.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comm/moc/rr/r01/r01e/r011150.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h/ee/e01/e01004.htm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comm/moc/rr/r01/r01e/r0111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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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
第十三條（不能證明用途財產仍應列入遺產課稅）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理事務期間舉債、出售財產或提領存款，而其繼承人對該項借款、價金或

存款不能證明其用途者，該項借款、價金或存款，仍應列入遺產課稅。

http://www.accounts.com.tw/kbfind/kbtax/moh/ee/e01/e01017.htm

